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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.04.20製 

實習成績登錄建檔完成 

公告實習 

學生實習申請 

繳交海上實習意願書、海上實習
補助經費切結書、個資同意書及
家長同意書(五專實習生用)填
寫、STCW 學分證明申請表 

校友中心函請各航商
提供實習名額 

收取同學製作的履
歷表、自傳(中、
英文)和歷年成績
單、多益成績單、
個資使用同意書
(視各航運公司要
求) 

各系公布各航運公司爭
取到的實習名額 

校友中心收取選擇實
習公司志願單 

不須參加航
運公司面試

學生 

須參加航運
公司面試學

生 

實習學生分發 

學生自尋實習航運公司 

校友中心辦理各項實習手續 

1.製作實習計畫及名冊 
函報航港局 

2.辦理役男出境手續 
3.辦理雜費減免 
4.發函至各航運公司分 
發學生實習名冊 

各系辦理上船實習前說明會 

學生至各航運公司報到上船實習 

實習期滿經實 
習船舶成績考核合格後辦理離校手續 

校友中心辦理跨處室行政說明會 
暨性平研習 

若實習遇有糾紛，依循本
校實習學生糾紛案件處理
機制辦理 


